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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審計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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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審計經驗分享

 學校審計概要

 如何準備學校審計

 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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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審計概要

 學校審計的種類

採購審核

財務核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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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審計概要

 學校審計的程序

與學校預約財務核數或採購審核

向學校提供「須予審核的會計記錄一覽表」及相關
問卷

在校進行審計

發出核數函件

跟進學校有否實行改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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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準備學校審計

 學校需在審計前填妥以下問卷

一般資料問卷

內部管理問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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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準備學校審計

 準備會計記錄以供審核

帳戶記錄

人事管理及薪酬事宜有關的文件

招標及採購有關的文件

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的會議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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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常見審計結果可分為以下範圍：

採購

商業活動

開支及收入

銀行帳戶管理

資產保管

人事管理

津貼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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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

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- 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
（下簡稱「指引」）

確保學校採用公平、開放及透明的採購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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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

沒有進行招標/報價程序，如影印機租賃、升降機保
養、寬頻上網、自動販賣機、課外活動教練服務、
報紙/雜誌訂閱

自動續約而沒有進行招標/報價程序或合約包含到期
後自動續約的條款

未獲批准便進行訂購

合約期超過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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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

沒有遵守有關利益衝突申報的規定

沒有遵守有關資料保密的規定

沒有在報價/招標條款內加入防止賄賂的聲明

沒有適當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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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 - 邀請供應商報價/招標

沒有邀請足夠數目的供應商

邀請書面報價/招標的日期與截止的日期相隔不足三
周而未有事先得到校長批准並把有關原因記錄在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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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 –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單/標書

書面報價單/標書並非在截標當日指定時間開啟

開啟書面報價單/標書後，負責人員沒有在書面報價
單/標書上簡簽及蓋上日期 (包括不擬出價的文件)

沒有將批核人員不會進一步考慮的遲交書面報價單/
標書退還給供應商

沒有以紅筆圈出書面報價單/標書內經修訂的數額/
價目及在旁邊簡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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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 - 批核書面報價單/標書

標書批核委員會沒有包括指引所規定的成員

沒有解釋為何不採納出價最低/較低者

學校沒有妥善保留所有收到的書面報價單/標書的正
本，以及所有書面報價/投標文件(如書面報價/投標
摘要及批核紀錄表、郵政署所發出的掛號郵件派遞收
條)，以供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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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 - 其他

沒有保存採購紀錄以供查核

沒有為口頭報價的採購項目進行督導抽查

沒有將投標箱安裝在固定的位置

投標箱的鎖匙並非由指引所規定的人員保管

14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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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採購 - 其他

與獲選供應商簽訂的合約內加入了一些新項目,但這
些項目在邀請報價/招標的文件中從未提及

在邀請報價/投標時，指定某品牌/型號的物料/貨品

在書面報價單/標書有效期屆滿後，才發出訂單/簽
訂合約



常見審計結果

 採購 - 辦學團體的參與

未獲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授權，辦學團體為學校進行
採購活動

辦學團體代辦的採購活動沒有保存相關的採購紀錄以
供學校作審計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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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商業活動

沒有事先得到經營商業活動的批准

接受營辦商/供應商的捐贈或利益

沒有在合約中加入《防止賄賂》條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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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商業活動

學校在售賣習作簿、校服、文具、用具及其他物品
(課本除外)所得的利潤，超過向供應商購貨成本價
的15%

沒有遵守「用者自付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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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1)

學校名稱： 上環中學
採購項目： 供應及安裝電腦
預算總額： $48,000
報價日期： 2025年5月14日
報價有效期： 30天
報價批核日期： 2025年5月30日
發出訂單日期： 2025年5月23日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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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1)(續)

問題所在：未獲批准便進行訂購。

恰當做法：學校應獲得校長批准後才可進行訂購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20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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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2)

學校名稱： 中環小學

採購項目： 供應及安裝禮堂設備

預算總額： $660,000

審核標書： 標書批核委員會發現，供應商A的標書
內有兩個項目的價目曾被更改，且修
改者身分不明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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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2)(續)

問題所在：開啟標書的人員未以紅筆圈出標書內經
修訂的價目，亦未在旁邊簡簽。

恰當做法：如發現投標文件有更改/修訂，開啟標
書的人員應確保正本、副本之修訂處完全相同，並
以紅筆圈出所有修訂處及在旁簡簽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43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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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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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3) 
投標摘要及批核紀錄表 (摘錄)

問題何在﹖

承辦2025/26學年課外活動教練服務的
標書編號T005的投標摘要及批核紀錄表

學校名稱：灣仔中學

學校標書編號: T005

簽發日期: 2025年7月16日 截標日期 : 2025年7月28日

批核日期:

標書有效期至: 2025年10月23日

供應商名稱 出價 不擬出價 逾期收到 沒有回覆 2025/26合共費用 建議
未有選擇報價

較低者原因

供應商 A  $310,000

供應商 B  $380,000 

供應商 C  --

供應商 D  $370,000

供應商 E  $210,000

?

?
?



常見審計結果

24

 個案研究(3)(續)

問題所在(1)：標書簽發日期與截標日期相隔時間太
短。

恰當做法： 邀請書面報價/招標的日期與截止的日期
一般應該相隔最少三周，但在緊急情況下，可經由校
長批准，把邀請書面報價/招標時間縮短至兩個完整
的工作周，而有關原因須記錄在案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10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3)(續)

問題所在(2)：學校沒有記錄不選取出價最低/較低的
標書的理據。

恰當做法：一般而言，學校應選取合符規格而出價最
低的書面報價單/標書。如學校不選取出價最低/較低
的書面報價單/標書，便應記錄不選取的理據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50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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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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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3)(續)

問題所在(3)：投標摘要及批核紀錄表的資料(如批
核日期) 不完整。

恰當做法：相關投標資料應在投標摘要及批核紀錄
表上記錄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44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4)

學校名稱: 銅鑼灣中學

採購項目: 校服供應

預算總額: $330,000

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: 馬書記、黃老師

推薦人員: 黃老師

標書批核委員會: 錢校監、宋校長、黃老師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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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4)(續)

問題所在(1)：黃老師同時身兼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
會與標書批核委員會的成員，並負責推薦有關標書。

恰當做法：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和標書批核委員
會的成員，應由不同的人士出任，並不應包括負責
作出推薦的有關科目教師/行政人員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48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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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4)(續)

問題所在(2)： 標書批核委員會，成員沒有包括一名
家長教師會代表或家長校董。

恰當做法：標書批核委員會，成員須包括校監/校董、
校長、一名教師及一名家長教師會代表或家長校董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48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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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5)

學校名稱： 天后書院

採購項目： 校巴服務

預算總額： $320,000

採購安排： 在報紙及學校網頁刊登招標廣告，然
後讓投標者到學校索取投標文件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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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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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5)(續)

問題所在： 採購超過200,000元的項目時，須邀
請最少五名供應商投標。在報紙及學校網頁刊登
招標廣告並未能達到要求。

恰當做法： 學校應以掛號的方式將投標文件寄
交最少五名獲邀投標的供應商。學校應把郵政署
發 出 的 記 錄 派 遞 收 條 存 檔 ， 以 供 查 核 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26及28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6)

學校名稱： 北角小學

採購項目： 2025/26學年電梯維修及保養服務

預算總額： $47,500

採購安排： 學校邀請兩名供應商報價，但只有一
名供應商回覆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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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6)(續)

問題所在： 沒有收到所定至少數目的供應商口頭報
價。

恰當做法：學校應邀請並取得最少兩個口頭報價。如
學校無法邀請/收到所定至少數目的供應商口頭報價，
則應在「按口頭報價購貨表格」上加以說明，並由有
關的科主任或一名薪級點不低於總薪級表第25點的教
職員批簽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13及18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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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7)

學校名稱:   鰂魚涌中學

採購項目： 小食部經營服務

合約條款:   承辦商每年贊助飲品1200盒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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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7)(續)

問題所在: 接受承辦商所提供的利益。

恰當做法: 學校不應在招標規格中加入要求承辦
商提供捐贈或利益的條款﹐亦不應接受承辦商的主
動捐贈或利益。

(教育局通告第18/2025號 第4(b)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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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 個案研究(8)

學校名稱： 金鐘小學

採購項目： 課本供應

招標工作： 招標工作由辦學團體負責，辦學團
體只提供「投標摘要及批核紀錄表」
給學校存檔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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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37

 個案研究(8)(續)

問題所在： 學校沒有從辦學團體取得所有相關的招
標文件以供學校作審計之用。

恰當做法： 學校應保存所有相關的採購紀錄以供學
校作審計之用。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有責任確保辦學
團體所進行的採購活動符合教育局指引所列的採購
要求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60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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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9)

學校名稱： 堅尼地城中學

採購項目： 社工及學生心理輔導服務

採購安排： 由辦學團體直接向學校提供社工及
心理輔導服務，然後學校向辦學團
體支付服務費。由於服務提供者為
辦學團體，學校於採購前沒有進行
報價/招標程序。

問題何在﹖



常見審計結果

39

 個案研究(9)(續)

問題所在： 學校向辦學團體採購服務前，沒有進行適
當的報價/招標程序。

恰當做法： 如辦學團體擬供應物料及提供服務予有關
學校，他們應被視為競投者之一，並與其它競投者一樣，
須經過競投及相同的甄選程序。

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應確保辦學團體與其它競投者獲得
同等及公平的看待，並應特別留意有關利益衝突的申報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61及62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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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0)

學校名稱： 利東書院

採購項目： 午餐飯盒
供應商投標價
(每個飯盒)： 供應商Ａ－$33  

供應商Ｂ－$17 (供應商在合約期內可因應
成本上升而上調飯盒的售價)
供應商Ｃ－$34
供應商Ｄ&Ｅ－沒有回覆

採購安排： 標書批核委員會批准選取供應商 B 的標書，最
終合約亦容許該供應商內可因應成本上升而上
調飯盒的售價，但事前的招標文件並無列明可
容許營辦商在合約期內改動飯盒的售價。

問題何在﹖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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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0)(續)

問題所在： 學校的招標文件並無列明容許在合約期內
調整飯盒售價，但最終卻接受供應商Ｂ加入此條款。此
舉對其他投標者(如供應商 A 與 C )構成不公，因為他
們在投標時並未知悉學校會接納此類條款。

恰當做法： 學校應透過報價/招標文件，讓所有獲邀
的供應商得知有關報價/投標的規定及物料/設備/服務
規格的充分和同等資料。學校不得讓個別人士獲得額外
的報價/投標資料或通知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9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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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1)

學校名稱： 海洋中學 (設有法團校董會)

招標項目： 小食部

承辦商投標價： 承辦商Ａ－支付月租 $13,000 (以往承辦商)

承辦商Ｂ－支付月租 $17,000
承辦商Ｃ－支付月租 $8,500

承辦商Ｄ&Ｅ－沒有回覆

採購安排： 標書批核委員會最終批准選取承辦商C 的標書。
由於校方認為以往已取得學校法團校董會就校
外承辦商於學校營運小食部商業活動之批准，
所以校方未有向法團校董會徵求由承辦商C 於
校內營運小食部的許可。

問題何在﹖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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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1)(續)

問題所在： 學校在轉換小食部承辦商前，並未事先
徵得法團校董會的批准。

恰當做法： 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進行商業活動時
必須取得法團校董會的批准。已批准的商業活動日後
如有變更(例如轉換供應商/承辦商、更改與供應商/
承辦商協議的條款)，亦須事先徵求其批核人員准許。

(教育局通告第18/2025號 第2段)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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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2)

學校名稱： 海島中學
採購項目： (I) 20台 iMac 24”M3 Chip 8-Core 電腦

(II) 20台 12.9” iPad Pro Wi-Fi 256 GB 
平板電腦

採購安排： 學校欲採購某品牌指定型號之電腦及平板電腦,
所以校方於邀請報價/投標時,要求供應商提供
該指定型號物品之報價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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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2)(續)

問題所在： 學校在邀請報價/投標時，不應在規格內
指定某個牌子/型號。

恰當做法： 學校報價/招標規格應闡述所需物料或服
務在功能及表現上的特點，不應在規格內指定某個牌
子/型號，以確保報價/投標程序公開，公平及公正。

(教育局資助學校採購程序 - 常見問題 (2025年9月) 問題第14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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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3)

學校名稱： 杏花書院

採購項目： 無線網絡及寬頻服務

合約期： 2025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

合同條款(摘錄)： 除非其中一方書面通知終止合同，

否則此合同將自動續約

合同簽署日期： 2025年9月28日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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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3)(續)

問題所在(1)：服務合同簽署日期為合同開始日期之
後。

恰當做法：服務合同應於合同開始日期或之前簽署。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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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個案研究(13)(續)

問題所在(2)：服務合同包含自動續約條款。

恰當做法：學校應在合同中列明服務期限。在合約期
屆滿後，學校須重新進行報價/招標程序。

(教育局資助學校採購程序 - 常見問題 (2025年9月) 問題第59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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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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